附件1：
2026年秋季学期党建基金申请及审批流程
党建基金活动采用“申请——审批”制，活动立项及结项审核均由各院（系）负责。
一、立项申报及审批
1.党支部提交申请：各学生党支部通过“信息门户-常用应用-学生工作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xghd.bnu.edu.cn，与信息门户账号相同），填写各申请栏目进行党建活动申请。填写申请时，活动主题应简短明确，活动内容、活动计划安排应丰富详细。多个支部共同申请的活动申报书以第一负责支部的提交为准。
2.院（系）审批立项：学生申请后，院（系）在“学生工作管理系统”中对本院（系）党支部申请的活动进行审核，填写审核意见，各党支部可通过“学生工作管理系统”查看本支部活动审批状态及公示结果。各党支部经院（系）审核批准后，方可按照申报方案开展活动。
二、结项申报及审批
1.支部提交总结：各学生党支部应在活动结束后及时提交活动总结相关材料。
2.院（系）审核结项：学生提交总结后，院（系）登录“学生工作管理系统”进行审核，结项公示后，各学生党支部即可报销活动经费。
三、经费支持及报销说明
1.经费支持方式：党建基金经费经费遵循“先申请、再开展、后报销”的原则，由各院（系）统筹使用和把关。
2.经费报销要求：结项公示后，各支部可持相关材料到院（系）报销。要求活动开展效果良好，报销材料规范齐全，票据符合学校财经制度要求。

